一、参加本次录用考试所有考生的诚信纪录将与全国公务员考试的诚信纪录联网。即：凡是在本次录用考试过程中出现违纪的人员，将在全国范围内处以与本省同样的处罚。

二、除按照《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执行外，云南省公务员主管部门根据《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还制定以下细则：

1、招考公告中规定“不得报名”或“不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参与报名、考试的，一经查实，将按以下规定处理：

（1）原报考公务员的禁考时限为5年及其以下的人员，将从最近一次报名的时间重新计算禁考年限，并将原未达5年的禁考年限全部调整为5年；

（2）原报考公务员的禁考时限超过5年的，全部调整为终身禁考。

2、对个人信息弄虚作假，或伪造、变造、使用假证明、假证书、假照片的，将采取以下措施：

（1）报考者提供的涉及报考资格的证明材料不实但未伪造、变造证明材料的，由招录机关或者公务员主管部门取消其本次报考资格。

此类证明材料包括学历、毕业时间、是否全日制普通招生计划毕业生、民族、性别等。

（2）报考者恶意注册报名信息，扰乱报名秩序或者伪造学历证明及其他有关资料骗取考试资格的，取消本次报考资格且5年内不得报考全国范围内的公务员。

恶意注册报名信息的行为包括：使用他人身份证报名的行为、同一身份证号换用不同姓名报名并交费的行为、使用他人电子照片报名并交费的行为、使用与本人身份证号所载姓名与号码不一致的信息报名并交费的行为（包括在姓名或身份证号上作微小改动进行重复报名并交费的行为）或其他类似违纪行为。
扰乱报名秩序的行为包括：不符合招考公告要求的报名条件而报名（包括在读学生报名）的行为、上传虚假照片的行为及其他可以被公认的扰乱报名秩序的行为。
（3）涉及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其他法律的行为，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3、参与网上确认但未到场参加资格复审、参与资格复审但未参加面试、参与面试但未参与后续考察或体检环节、未按规定到招录单位报到等故意浪费考录资源的行为，视同为扰乱报名秩序的行为，取消本次报考或录用资格且5年内不得报考全国范围内的公务员。

